
 

115 年臺中市第十六屆全市運動大會【慢速壘球】競賽規程 

一、比賽地點：臺中市立慢速壘球場、大里區東湖慢速壘球場。(視報名隊伍多寡) 

二、比賽時間：115年 8月 9日及 8月 16日。雨備日 8月 23日。 

三、報名資格： 

(一)球員應連續設籍於本市 1年(114年 8月 9日前遷入)。 

(二)球員應連續設籍於所代表區半年以上(115年 2月 27日前)。 

(三)球員應年滿十八歲( 97年 8月 9日前)。 

(四)該組別為社會男子組，球員均為男子。 

(五)報名時應附申請(115年 4月 1日以後)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不得省略)，其內容須能

證明符合報名資格，新式戶口名簿須為 115年 4月 1日以後申請。 

四、報名及註冊： 

(一)、網路報名說明會：115年 5月 15日（星期五）。 

(二)、註冊網址：報名說明會當天公布。 

(三)、報名及註冊日期：於 115年 5月 15日（星期五）至 5月 29日（星期五）統一進行

報名及線上註冊，經報名(註冊)後一律不接受更改，逾期不予受

理。 

(四)、報名方式：於 115年 5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至 5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止線上報名，報名時應繳交報名表。本單項(慢速壘球)並檢附個

人戶籍謄本正本（限 4月 1日以後申請者，記事欄不可省略）交各

區公所查驗，新式戶口名簿須為 115年 4月 1日以後申請。 

(五)、報名選手視同意授權大會提供個人資料及肖像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

用。 

(六)、報名表繳交地點：115年 5月 15日（星期五）於網路報名說明會一併公告。 

(七)、繳交物件：網路報名列印之參賽名單(選手參賽資料應由承辦人員確實審查並核章)

及各單項競賽規程規定之證件。 

五、抽籤：於註冊完成後，另行通知辦理，未到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本單項運動(慢速壘球)於抽籤日一併召開領隊會議。 

六、比賽方式： 

(一)預賽採分組單循環，複賽單淘汰制。 

(二)比賽參照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頒佈之最新年度慢速壘球規則。 

(三)比賽局數七局，兩隊相差分數四局 10分，五局 7分得由裁判宣佈提前結束比賽。 

(四)七局結束或時間屆滿時仍平手，次局起採突破僵局制(突破僵局制採一出局滿壘)。 

(五)比賽時間：比賽時間限制：二好三壞制，沒有和局。比賽時間 60分鐘，計時 55分鐘

鈴響，鈴響後不開新局當局為最後一局。逾時裁判得依該局下半局結束之得分多寡判

定勝負。 

(六) (1)落地球擊中「好球板 (不含本壘板)」才算好球；跑壘者回本壘可踩本壘板及好 

        球板均算得分；守備員亦同。限高。1.82~3.65M 

    (2)比賽無 4.5米封殺線，本壘攻防說明 : 

        a.無明顯攻防狀況(例:全壘打、安打球尚未回傳進內野…)：跑壘者回本壘踩本壘 

          板或好球板均可算得分。 

        b.有本壘攻防狀況：跑壘員回本壘需踩「好球板」始可算得分。 

          若為強迫進壘狀況下，守備員需使用本壘板完成封殺。 

          若為非強迫進壘狀況下，守備員須完成刺殺跑者動作。。 

        c.任何狀況下，守備員不得故意佔據阻擋好球板之位置，跑壘員則不得有故意衝   

          撞守備員之行為，違者得由裁判裁定攻方得分或出局。 

(七)若有惡意衝撞違反運動精神者，通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該員禁賽 1年(隔年不得參



 

賽)。 

(八)不服從裁判或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取消比賽資格。若被奪權，則沒收以後全部賽程，且

於循環賽制中，該隊與他隊之成績取消，由其他隊伍之勝負關係決定晉級，如平手

時，採突破僵局制(一出局滿壘)分出勝負。 

(九)參賽隊伍及大會工作人員須提早於比賽時間前 30分鐘報到，比賽時間得依實際狀況提

前舉行。 

(十)成績計算：成績積分，勝隊兩分，若積分相同，則 

     a.兩隊勝負關係。 

     b.戰績相同球隊之間對戰優質率(Team'sQualityBalance,TQB)以及勝敗記錄。備註: 

       如果三隊、或超過三隊戰績相同,而條件 a無法解決 

       戰績相同僵局，擁有最高 TQB球隊將排第一位。TQB計算如下: 

       (得分/進攻局數)-(失分/守備局數)。 

       當三隊戰績相同,而須採用 TQB決定戰績排名時,TQB將排出全部三支球隊從最高到 

       最低排名。下半局致勝分未滿三出局比賽結束，進攻及防守局數計算以 0.1局或 

       0.2局加計計算。 

     c.淨得分(總得分-總失分)較多者。 

     d.總得分較多者。 

     e.丟擲銅板。 

 

 

 

 

 

 

 

 

 

 

 

七、獎勵： 

(一)設團體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等四隊。 

(二)團體獎前三名另頒發個人獎牌 1面及獎狀。 

(三)四~七名另頒發個人獎狀。 

八、懲罰： 

(一)報名完成之區公所代表隊無故缺席比賽或比賽人數不足影響其他球隊權益者。報請臺

中市政府運動局公告禁賽 1年(隔年不得參賽)。 

(二)比賽期間凡是對大會裁判言語侮辱、推擠、挑釁、罷賽，判該名選手或教練禁賽 1

場，領隊、經理、管理判出場並不准進入選手休息區，若是勸告不聽判該名選手及該

球隊禁賽所有賽程，並通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該員及該區公所此項目禁賽 1年(隔年不

得參賽)。 

九、車輛請停妥於非飛球區(停車場為飛球區)，否則發生毀損自行負責。 

十、球衣型式需統一，背號應符合規定，隊名應為所代表之區名稱(中英文均可)，隊名背號

不得以手寫或浮貼方式臨時固定，球員球褲須著同色球褲(灰白不屬同色系)，違反者不

得出場比賽。 

十一、本次比賽使用雙色壘包；未戴安全膠盔不得下場打擊，否則以出局論，安全膠盔必須

是雙耳，故意使膠盔離開頭部者判決出局；比賽進行中安全膠盔脫落發生之危險，由

進攻球隊自行負責。 



 

十二、球員證件以身份證、駕照、護照、健保 IC卡擇一驗證。 

十三、本次比賽限木質球棒。 

十四、本競賽規程若有未盡事宜，經報請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不得異議。 


